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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创兴资源开发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股东股份解除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上海创兴资源开发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股东浙江华侨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华侨实业” ）持有本公司股份101,664,147股，占本公司总股本的23.90%，上述股份已全部被司法冻

结。 本次67,000,000股解除质押后，华侨实业累计质押数量为0股。

● 上述67,000,000股已于2025年5月27日10时至2025年5月28日10时止在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法

院（以下简称“上城法院” ）淘宝网司法拍卖网络平台进行了公开拍卖，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5年5月

29日披露的《关于公司控股股东所持部分股份被司法拍卖的进展公告》（2025-032号）。

● 公司已收到《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法院执行裁定书》，拍卖对应无限售流通股股票的所有权归相

应买受人所有。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5年7月17日披露的《关于股东权益变动暨公司控股股东、实际

控制人发生变更的提示性公告》（2025-048号）。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上述权益变动涉及的股份尚未完

成股份过户登记手续。

公司于近日收到股东华侨实业股份解除质押的通知，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股份解除质押的情况

1、本次股份解除质押情况

股东名称 华侨实业

本次解除质押股份 67,000,000股

占其所持股份比例 65.90%

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15.75%

解除质押时间 2025年7月30日

持股数量 101,664,147股

持股比例 23.90%

剩余被质押股份数量 0股

剩余被质押股份数量占其所持股份比例 0%

剩余被质押股份数量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0%

二、华侨实业的股份状态

华侨实业持有公司股份为101,664,147股， 占本公司总股本的23.90%， 其中司法冻结的股份数为

101,664,147股，占其持有股份的100%，占公司总股本的23.90%。其中67,000,000股（占其所持股份比

例为65.90%，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15.75%）已于2025年5月27日10时至2025年5月28日10时止在上

城法院淘宝网司法拍卖网络平台进行了公开拍卖。 根据公司收到的《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法院执行裁定

书》，上述经拍卖的无限售流通股股票的所有权归相应买受人所有。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披露的《关于公

司控股股东所持部分股份被司法拍卖的进展公告》（2025-032号）和《关于股东权益变动暨公司控股

股东、实际控制人发生变更的提示性公告》（2025-048号）。截至本公告披露日，上述权益变动涉及的股

份尚未完成股份过户登记手续。

公司后续将密切关注上述过户事项的进展情况，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上海创兴资源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8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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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阿拉丁生化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对外投资上海雅酶生物医药科技有限公司的进展暨完成工商登记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交易概述

上海阿拉丁生化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阿拉丁” 或“公司” ）拟以增资、认购老股方式对上海雅

酶生物医药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目标公司” 或“雅酶生物” ）进行投资，认购目标公司一定的新增注册

资本及认购老股（“本次投资” ）。 本次投资分两步走，第一步由公司先按14,000万元的估值向目标公司增资

2,470万元，取得目标公司增资后15%的股权；第二步由公司按16,470万元的估值受让原股东持有的目标公

司（增资后）10%的股权，股权转让总对价为1,647万元。本次投资下投资方合计出资4,117万元。本次投资完

成后，公司将持有雅酶生物25%的股权。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5年4月23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

sse.com.cn)披露的《上海阿拉丁生化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自愿披露对外投资上海雅酶生物医药科技有限

公司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25）。

二、交易进展

近日，雅酶生物已完成工商登记手续，工商登记信息如下：

公司名称：上海雅酶生物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10112MA1GCD100G

注册地址：上海市闵行区立跃路2995号4幢101室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法定代表人：吴军

注册资本：143.3154万人民币

成立日期：2019-03-18

经营范围：一般项目：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健康咨询服务（不

含诊疗服务）；细胞技术研发和应用；生物化工产品技术研发；生物基材料技术研发；人体基因诊断与治疗技

术开发；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实验分析仪器销售；医学研究和试验发展；第二类医疗器械销售；生物医学

工程技术服务。（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许可项目：第三类医疗器械

经营；第三类医疗器械生产；第二类医疗器械生产。（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

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

主要股东：

股东名称/姓名 出资比例

吴军 41.1074%

上海阿拉丁生化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5.0000%

上海熠廷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10.4700%

上海佑登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9.2325%

上海卉烨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8.9550%

上海洛哈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5.2351%

合计 100.0000%

特此公告。

上海阿拉丁生化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8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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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蒙古电投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收到内蒙古证监局警示函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近日，内蒙古电投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内蒙古监

管局（以下简称“内蒙古证监局” ）下发的《关于对内蒙古电投能源股份有限公司采取出具警示函措施

的决定》〔2025〕18号（以下简称“《警示函》” ），现将主要内容公告如下：

一、《警示函》内容

“内蒙古电投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经查，你公司存在以下问题：

一、在2023年半年报中，未披露2023年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通过关联方国家电投集团财务有

限公司以委托贷款方式投向募投项目事项。

二、在2023年、2024年《半年度非经营性资金占用及其他关联资金往来情况汇总表》，2023年《非经

营性资金占用及其他关联资金往来情况汇总表》中，未披露与国家电投集团财务有限公司关联资金往来

情况。

公司上述行为违反了《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证监会令〔第182号〕）第三条第一款、第十

五条第七项，《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3号--半年度报告的内容与格式》（证

监会公告〔2021〕16号）第三十九条第五项的规定。

根据《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第五十二条第三项的规定，我局决定对你公司采取出具警示函

的行政监管措施，并记入证券期货市场诚信档案。 你公司应当高度重视上述问题，切实提高信息披露质

量，于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30日内向我局报送书面报告。

如果对本监督管理措施不服， 可以在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60日内向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提出

行政复议申请，也可以在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6个月内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复议与诉讼期

间，上述监督管理措施不停止执行。 ”

二、相关情况说明

公司高度重视上述决定书中提出的问题，切实加强对《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及相关法律法

规、规范性文件的学习和理解，切实提高信息披露质量。 公司已及时在2024年《非经营性资金占用及其

他关联资金往来情况汇总表》中披露与国家电投集团财务有限公司关联资金往来情况。公司将严格按照

内蒙古证监局的要求，在规定期限内向内蒙古证监局报送书面报告。

本次行政监管措施不会影响公司正常的经营管理活动，公司将继续严格按照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

文件的规定和相关监管要求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内蒙古电投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7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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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成渝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三十七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一）四川成渝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本公司” ）第八届董事会第三十七次

会议于2025年7月31日在四川省成都市武侯祠大街252号本公司住所四楼420会议室以现场及通讯表决

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二）会议通知、会议资料已于2025年7月24日以电子邮件和专人送达方式发出。

（三）出席会议的董事应到12人，实到12人。

（四）会议由董事长罗祖义先生主持，公司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

（五）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和本公司《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会议审议通过了如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本公司制定〈四川成渝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授权放权管理制度（试行）〉

的议案》

为不断提升公司治理效能，进一步规范企业组织和行为，结合法律法规及上市规则，本公司拟制定

《四川成渝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授权放权管理制度（试行）》。

经本公司董事认真研究，批准提呈本次会议的《四川成渝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授权放权管理制度

（试行）》。

表决结果：同意12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本公司制定〈四川成渝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重大事项运行及授权放权清

单（2025年版）〉的议案》

为不断提升公司治理效能，进一步规范企业组织和行为，结合法律法规及上市规则，本公司拟制定

《四川成渝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重大事项运行及授权放权清单（2025年版）》。

经本公司董事认真研究，批准提呈本次会议的《四川成渝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重大事项运行及授

权放权清单（2025年版）》。

表决结果：同意12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三）审议通过了《关于本公司制定〈四川成渝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对外捐赠管理办法（试行）〉

的议案》

为规范本公司对外捐赠行为，引导下属各子、分公司正确履行社会责任，维护股东权益。 根据相关要

求，结合公司实际情况，拟制定《四川成渝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对外捐赠管理办法（试行）》。

经本公司董事认真研究，批准提呈本次会议的《四川成渝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对外捐赠管理办法

（试行）》。

表决结果：同意12票，反对0票，弃权0票。

特此公告。

四川成渝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二五年七月三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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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船（邯郸）派瑞特种气体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中船（邯郸）派瑞特种气体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船特气” 或“公司” ）第二届监事会第五次

会议（以下简称“本次会议” 或“会议” ）于2025年7月31日在公司会议室以现场与通讯相结合的方式召

开。本次会议通知于2025年7月28日通过邮件的方式送达各位监事。本次会议应出席监事3人，实际出席

监事3人。会议由监事会主席李军先生主持，公司部分高管列席会议。会议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有关法律、

法规、规章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决议合法、有效。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一）审议通过《关于提请审议取消监事会、修订〈公司章程〉并办理变更工商登记暨修订部分公司

治理制度的议案》

1.审议通过《关于提请审议取消监事会、修订〈公司章程〉并办理变更工商登记的议案》

为贯彻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章程指引》《关于新〈公司法〉配套

制度规则实施相关过渡期安排》等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规定，进一步完善公司法人治理结构、提

升公司规范运作水平，结合实际需要，公司拟撤销监事会及监事，修订《公司章程》，废止《监事会议事规

则》。

表决结果：本议案有效表决票3票，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本议案尚需提交股东会审议。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同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中船特气关于取消

监事会、修订〈公司章程〉及部分公司治理制度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40）。

特此公告。

中船（邯郸）派瑞特种气体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25年8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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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船（邯郸）派瑞特种气体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被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07月31日

（二）股东会召开的地点：河北省邯郸市世纪大街6号派瑞科技产业园103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特别表决权股东、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表决权数量的

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213

普通股股东人数 213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的表决权数量 49,917,572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 49,917,572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30.5875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30.5875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会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会议由董事长宫志刚先生主持，本次会议

的召集、召开、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公司章程》的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9人，出席9人；

2、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

3、公司副总经理、董事会秘书许晖先生出席本次会议；其他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列席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提请审议接受国有资本经营预算资本性资金并通过控股股东发放委托贷款的方

式实施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49,451,638 99.0665 418,065 0.8375 47,869 0.0960

（二）涉及重大事项，应说明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1

关于提请审议接受国有

资本经营预算资本性资

金并通过控股股东发放

委托贷款的方式实施暨

关联交易的议案

49,451,

638

99.0665 418,065 0.8375 47,869 0.0960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本次股东会审议的第1项议案已对中小投资者进行了单独计票；

2、本次股东会涉及关联股东回避表决的议案为第1项议案，出席会议的关联股东派瑞科技有限公司

已回避表决。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

律师：高远新、纪轲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股东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

件和《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会议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

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中船（邯郸）派瑞特种气体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8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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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船（邯郸）派瑞特种气体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中船（邯郸）派瑞特种气体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船特气” 或“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第五次

会议（以下简称“本次会议” 或“会议” ）于2025年7月31日在公司会议室以现场与通讯相结合的方式召

开。 本次会议通知于2025年7月28日通过邮件的方式送达各位董事，并于2025年7月29日通过邮件的方

式向各位董事送达了增加议案的通知。 本次会议应出席董事9人，实际出席董事9人。 会议由董事长宫志

刚主持，公司部分高管列席会议。 会议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规章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会议决议合法、有效。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一）审议通过《关于提请审议中船派瑞特种气体（呼和浩特）有限公司生产车间高频开关电源设

备更新（试点）项目立项的议案》

为积极响应国家节能减排政策，提升公司电解系统整体效能和可靠性，降低运营成本，拟计划对中

船派瑞特种气体（呼和浩特）有限公司现有生产车间高频开关电源设备进行更新。 经审议，董事会同意

该事项。

表决结果：本议案有效表决票9票，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二）审议通过《关于提请审议开立零余额账户的议案》

为满足公司实际需要，公司拟开立零余额银行账户。 经审议，董事会同意该事项。

表决结果：本议案有效表决票9票，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三）逐项审议通过《关于提请审议取消监事会、修订〈公司章程〉并办理变更工商登记暨修订部分

公司治理制度的议案》

1.审议通过《关于提请审议取消监事会、修订〈公司章程〉并办理变更工商登记的议案》

为贯彻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章程指引》《关于新〈公司法〉配套

制度规则实施相关过渡期安排》等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规定，进一步完善公司法人治理结构、提

升公司规范运作水平，结合实际需要，公司拟撤销监事会及监事，修订《公司章程》，并提请股东会同意

授权公司管理层指定有关人员办理相应的工商变更登记、章程备案等相关事项。 经审议，董事会同意该

事项。

本议案已经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审议通过。

表决结果：本议案有效表决票9票，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本议案尚需提交股东会审议。

2.审议通过《关于修订〈中船（邯郸）派瑞特种气体股份有限公司股东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表决结果：本议案有效表决票9票，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本议案尚需提交股东会审议。

3.审议通过《关于修订〈中船（邯郸）派瑞特种气体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表决结果：本议案有效表决票9票，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本议案尚需提交股东会审议。

4.审议通过《关于修订〈中船（邯郸）派瑞特种气体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管理办法〉的议案》

表决结果：本议案有效表决票9票，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本议案尚需提交股东会审议。

5.审议通过《关于修订〈中船（邯郸）派瑞特种气体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的议案》

表决结果：本议案有效表决票9票，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本议案尚需提交股东会审议。

6.审议通过《关于修订〈中船（邯郸）派瑞特种气体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秘书工作细则〉的议案》

表决结果：本议案有效表决票9票，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7.审议通过《关于修订〈中船（邯郸）派瑞特种气体股份有限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和核心

技术人员所持本公司股份及其变动管理制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本议案有效表决票9票，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8.审议通过《关于修订〈中船（邯郸）派瑞特种气体股份有限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制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本议案有效表决票9票，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9.审议通过《关于修订〈中船（邯郸）派瑞特种气体股份有限公司内幕信息知情人登记管理制度〉

的议案》

表决结果：本议案有效表决票9票，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10.审议通过《关于修订〈中船（邯郸）派瑞特种气体股份有限公司重大信息内部报告制度〉的议

案》

表决结果：本议案有效表决票9票，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11.审议通过《关于修订〈中船（邯郸）派瑞特种气体股份有限公司投资者关系管理工作制度〉的议

案》

表决结果：本议案有效表决票9票，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12.审议通过《关于修订〈中船（邯郸）派瑞特种气体股份有限公司ESG管理制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本议案有效表决票9票，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13.审议通过《关于修订〈中船（邯郸）派瑞特种气体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专门委员会工作细则〉的

议案》

表决结果：本议案有效表决票9票，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同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中船特气关于取消

监事会、修订〈公司章程〉及部分公司治理制度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40）。

（四）审议通过《关于提请审议2024年度工资总额清算报告的议案》

根据相关制度文件规定，结合公司2024年度审计报告和生产经营实际情况，公司形成了《中船特气

2024年度工资总额清算报告》。 经审议，董事会同意该报告。

本议案已经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审议通过。

表决结果：本议案有效表决票9票，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特此公告。

中船（邯郸）派瑞特种气体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8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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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船（邯郸）派瑞特种气体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取消监事会、修订《公司章程》及部分公司

治理制度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中船（邯郸）派瑞特种气体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5年7月31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

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提请审议取消监事会、修订〈公司章程〉并办理变更工商登记暨修订部分

公司治理制度的议案》。 该议案部分事项尚需提交公司股东会审议，现将相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取消监事会的情况

为贯彻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 ）和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章程指

引》《关于新〈公司法〉配套制度规则实施相关过渡期安排》《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等

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规定，进一步完善公司法人治理结构、提升公司规范运作水平，公司拟取消

监事会，监事会职权由董事会审计委员会行使，《监事会议事规则》予以废止。 上述事项尚需提交公司股

东会审议。

在公司股东会审议通过该事项前，公司第二届监事会及各位监事仍应严格按照法律法规及《公司章

程》的规定继续尽职履责。自公司股东会审议通过本议案后，公司第二届监事会予以取消、各位监事的职

务自然免除。

二、《公司章程》的修订情况

根据《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上市公司章程

指引》等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规定，结合公司的实际情况，公司拟对《公司章程》部分条款进行

修订。 具体修订内容详见同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中船（邯郸）派瑞特

种气体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修订对照表》， 除修订对照表修订的条款外，《公司章程》 中其他条款保持不

变。

上述事项尚需提交公司股东会审议， 同时提请股东会同意授权公司管理层指定有关人员办理相应

的工商变更登记、章程备案等相关事项。 上述变更以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最终核准登记的内容为准。

三、公司部分治理制度修订情况

公司拟根据《公司章程》的修订情况，同步修订《股东会议事规则》《董事会议事规则》部分条款，

具体情况如下：

序号 制度名称 制、修订情况 是否需股东会审议

1

《中船（邯郸）派瑞特种气体股份有限公司股东会议事规

则》

修订 是

2

《中船（邯郸）派瑞特种气体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议事规

则》

修订 是

3

《中船（邯郸）派瑞特种气体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管理

办法》

修订 是

4

《中船（邯郸）派瑞特种气体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管理

办法》

修订 是

5

《中船（邯郸）派瑞特种气体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秘书工

作细则》

修订 否

6

《中船（邯郸）派瑞特种气体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高级管

理人员和核心技术人员所持本公司股份及其变动管理制

度》

修订 否

7

《中船（邯郸）派瑞特种气体股份有限公司信息披露管理

制度》

修订 否

8

《中船（邯郸）派瑞特种气体股份有限公司内幕信息知情

人登记管理制度》

修订 否

9

《中船（邯郸）派瑞特种气体股份有限公司重大信息内部

报告制度》

修订 否

10

《中船（邯郸）派瑞特种气体股份有限公司投资者关系管

理工作制度》

修订 否

11

《中船（邯郸）派瑞特种气体股份有限公司ESG管理制

度》

修订 否

12

《中船（邯郸）派瑞特种气体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专门委

员会工作细则》

修订 否

上述拟修订的制度经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部分制度尚需提交股东会审议。 修订

后的《公司章程》及部分制度全文于同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予以披露。

特此公告。

中船（邯郸）派瑞特种气体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8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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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众源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2025年7月提供担保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担保对象及基本情况

担保对象

被担保人名称 芜湖永杰高精铜带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芜湖永杰” ）

本次担保金额 8,000.00万元

实际为其提供的担保余额(含本次担保金额) 10,000.00万元

是否在前期预计额度内 √是 □否 □不适用：_________

本次担保是否有反担保 □是 √否 □不适用：_________

● 累计担保情况

对外担保逾期的累计金额（万元） 0.00

截至2025年7月31日上市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对

外担保总额（万元）

147,187.38

对外担保总额占上市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

的比例（%）

73.21

特别风险提示

□对外担保总额超过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100%

√担保总额超过上市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50%

□对合并报表外单位担保金额达到或超过最近一期经审计净

资产30%的情况下

√对资产负债率超过70%的单位提供担保

一、担保情况概述

（一）担保的基本情况

安徽众源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众源新材” ）全资子公司因经营和发展需要，

向银行申请了需提供担保的综合授信额度，并由公司为上述授信提供担保，担保方式为连带责任担保，

上述担保不存在反担保。 相关担保情况如下：

序号 协议 担保方 被担保方 银行

担保金额（单

位：万元）

1 《保证合同》

众源新材 芜湖永杰

芜湖扬子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

3,000.00

2 《保证合同》 2,000.00

3 《保证合同》 3,000.00

（二）内部决策程序

公司于2025年4月25日、2025年5月16日分别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2024年年度股东大

会，审议通过了《关于预计2025年度担保额度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5年4月26日在上海证

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众源新材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决议公告》（公告编

号：2025-009）、《众源新材关于预计2025年度担保额度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16），2025年5月

17日披露的《众源新材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25-030）。

序号 担保方 被担保方

年度预计担保额

度（单位：万元）

截至2025年7月1

日

截至2025年7月31日

担保余额（单位：

万元）

担保余额（单

位：万元）

可用担保额度

（单位：万元）

1

众源

新材

芜湖永杰 30,300.00 15,000.00 10,000.00 20,300.00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一）基本情况

被担保人类型

√法人

□其他______________（请注明）

被担保人名称 芜湖永杰高精铜带有限公司

被担保人类型及上市公司持股情

况

√全资子公司

□控股子公司

□参股公司

□其他______________（请注明）

主要股东及持股比例 众源新材持股100%

法定代表人 陶俊兵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40223MA8PAC554Y

成立时间 2022年08月01日

注册地 安徽省芜湖市南陵县经济开发区七星河路5号

注册资本 贰仟万圆整

公司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经营范围

一般项目：有色金属压延加工；金属切削加工服务；金属材料制造；金属材料销售；有

色金属合金制造；有色金属合金销售；高性能有色金属及合金材料销售；金属废料和

碎屑加工处理（除许可业务外，可自主依法经营法律法规非禁止或限制的项目）

主要财务指标（万元）

项目

截至2025年3月31日/2025年

1-3月（以下为单体财务数

据，未经审计）

截至2024年12月31日/2024年

度（以下为单体财务数据，已经

审计）

资产总额 54,671.02 51,654.51

负债总额 52,372.69 49,398.43

资产净额 2,298.34 2,256.08

营业收入 50,668.05 236,634.84

净利润 42.26 287.51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保证合同》

保证人：安徽众源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债权人：芜湖扬子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债务人：芜湖永杰高精铜带有限公司

1、担保额度：人民币叁仟万元整

2、保证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3、保证期间：主合同项下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

4、无反担保。

（二）《保证合同》

保证人：安徽众源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债权人：芜湖扬子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债务人：芜湖永杰高精铜带有限公司

1、担保额度：人民币贰仟万元整

2、保证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3、保证期间：主合同项下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

4、无反担保。

（三）《保证合同》

保证人：安徽众源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债权人：芜湖扬子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债务人：芜湖永杰高精铜带有限公司

1、担保额度：人民币叁仟万元整

2、保证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3、保证期间：主合同项下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

4、无反担保。

四、担保的必要性和合理性

本次担保是为了满足全资子公司芜湖永杰的生产经营需要，保障其业务持续、稳健发展。 本次担保

符合公司整体利益和发展战略，被担保对象具备偿债能力，不会对公司的日常经营产生重大影响，不会

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的利益。

因全资子公司芜湖永杰是纳入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内的子公司，公司对其经营管理、财务等方面具有

控制权，担保风险处于公司可控范围内。

五、董事会意见

本次担保已经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六、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2025年7月31日，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实际对外担保总额147,187.38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

计净资产（不包含少数股东权益）的73.21%，公司对控股子公司提供的担保总额121,847.38万元，占公

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不包含少数股东权益）的60.61%，无逾期担保。 公司未对控股股东和实际控

制人及其关联人提供担保。 （含本次担保金额）

特此公告。

安徽众源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8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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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众源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董事辞职暨选举职工董事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一、董事辞职情况

(一)提前离任的基本情况

姓名 离任职务 离任时间

原定任期到

期日

离任原因

是否继续在上市公

司及其控股子公司

任职

具体职务

是否存在未履

行完毕的公开

承诺

孙之华 董事

2025 年 7 月

30日

2026年6月6

日

个人原因 否 无 否

(二)离任对公司的影响

孙之华先生的辞职不会导致公司董事会成员低于法定最低人数， 不会影响董事会和公司经营正常

运行，不会对公司日常管理、生产经营产生影响。 孙之华先生不存在未履行完毕的公开承诺，已按照公司

相关规定完成交接工作。 孙之华先生的辞职报告自送达董事会之日起生效。

公司董事会对孙之华先生在任职期间为公司发展和董事会工作做出的贡献表示衷心的感谢！

二、选举职工代表董事的基本情况

根据《公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以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公司于

2025年7月31日召开职工代表大会，经全体与会职工代表表决，同意选举张成强先生担任公司第五届董

事会职工董事（简历附后）， 任期自公司职工代表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五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

止。

张成强先生当选公司职工董事后， 公司第五届董事会兼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以及由职工代表担任

的董事人数未超过公司董事总数的二分之一，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

特此公告。

安徽众源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8月1日

职工董事简历：

张成强先生，1982年12月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本科学历。 2000年9月至2009年7月，任

安徽双源管业有限公司生产部计划员；2009年8月至2014年2月， 在安徽楚江合金铜材有限公司从事营

销部驻外办事处内勤管理工作；2014年3月至今在安徽众源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从事营销部外办内勤管

理，曾任公司监事会主席。 现任公司职工董事。

张成强先生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持股5%以上股东、其他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

关系，不存在《公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规定的不得

担任董事的情形，不存在受到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处罚或上海证券交易所惩戒的情形，未涉嫌犯

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 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截至本公告披露

日，张成强先生未持有公司股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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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泰嘉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会未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会未涉及变更以往股东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会议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2025年7月31日14: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2025年7月31日上午9:15一2025年7月31日下午15:00

期间的任意时间；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2025年7月31日上午9:15一9:25，上午9:30一11:30，

下午13:00一15:00。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

长沙市望城经济技术开发区泰嘉路68号公司会议室。

3、会议召开方式

本次股东会采用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4、会议召集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

5、会议主持人：董事长方鸿先生。

6、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召开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的议案》，本次

股东会会议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湖南启元律师事务

所指派律师出席本次股东会进行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7、会议出席情况：

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168人，代表股份105,168,979股，占公司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41.7772％。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2人，代表股份58,932,35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23.4102％。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166人，代表股份46,236,629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8.3670％。

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166人，代表股份789,000股，占公司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134％。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中小股东1人，代表股份35,00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0.0139％。 通过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165人，代表股份754,00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0.2995％。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见证律师参加了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会审议的议案，其中，议案1.00、2.01、2.02、4.00、5.00属于特别决议议案，须经出席股东会

的股东（包括股东代表人）所持表决权的2/3以上（含）通过。 本次股东会审议的议案对中小投资者表决

作了单独计票。本次会议以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了表决。本次股东会审议通过了全部

会议议案，表决结果如下：

1.00、《关于变更公司类型、变更注册资本、取消监事会、修订〈公司章程〉并办理工商变更登记的议

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05,080,37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158％；反对74,400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707％；弃权14,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

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35％。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700,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8.7706％；反对74,40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4297％；弃权14,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7997％。

2.00、《关于修订及制定部分公司治理制度的议案》（逐项审议各子议案）

2.01、《关于修订〈股东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05,081,07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164％；反对69,600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662％；弃权18,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10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74％。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701,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8.8593％；反对69,60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8213％；弃权18,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

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194％。

2.02、《关于修订＜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05,080,27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157％；反对69,600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662％；弃权19,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10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82％。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700,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8.7579％；反对69,60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8213％；弃权19,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

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4208％。

2.03、《关于修订＜对外担保制度＞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05,073,17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089％；反对76,000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723％；弃权19,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10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88％。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693,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7.8580％；反对76,00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6324％；弃权19,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

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5095％。

2.04、《关于修订＜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05,078,67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141％；反对70,900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674％；弃权19,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40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84％。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698,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8.5551％；反对70,90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9861％；弃权19,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

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4588％。

2.05、《关于修订＜关联交易管理制度＞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05,073,57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093％；反对76,000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723％；弃权19,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40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84％。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693,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7.9087％；反对76,00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6324％；弃权19,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

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4588％。

2.06、《关于修订＜对外投资管理制度＞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05,078,67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141％；反对70,900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674％；弃权19,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40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84％。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698,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8.5551％；反对70,90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9861％；弃权19,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

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4588％。

2.07、《关于制定＜未来三年（2025-2027年）股东回报规划＞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05,083,47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187％；反对66,400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631％；弃权19,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40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82％。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703,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9.1635％；反对66,40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4157％；弃权19,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

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4208％。

2.08、《关于修订＜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制度＞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05,085,77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209％；反对63,800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607％；弃权19,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40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84％。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705,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9.4550％；反对63,80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0862％；弃权19,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

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4588％。

2.09、《关于修订＜独立董事制度＞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05,078,77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142％；反对70,800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673％；弃权19,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40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84％。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698,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8.5678％；反对70,80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9734％；弃权19,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

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4588％。

3.00、《关于补选第六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05,088,97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239％；反对63,300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602％；弃权16,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90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59％。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709,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9.8606％；反对63,30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0228％；弃权16,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

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1166％。

4.00、《关于吸收合并全资子公司湖南泽嘉股权投资有限公司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05,089,97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249％；反对63,000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599％；弃权16,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90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52％。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710,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9.9873％；反对63,00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9848％；弃权16,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

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0279％。

5.00、《关于吸收合并全资子公司暨变更募投项目实施主体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05,089,67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246％；反对63,000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599％；弃权16,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90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55％。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709,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9.9493％；反对63,00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9848％；弃权16,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

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0659％。

6.00、《关于部分募投项目重新论证并终止实施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05,089,77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247％；反对63,400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603％；弃权15,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90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5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709,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9.9620％；反对63,40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0355％；弃权15,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

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0025％。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湖南启元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廖青云、袁添玟

3、结论性意见：“综上所述，本所认为，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召集人和出席人员的资格、表

决程序和表决结果符合《公司法》、《股东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合法、有效。 ”

四、备查文件

1、湖南泰嘉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决议；

2、湖南启元律师事务所关于湖南泰嘉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的法律意

见书。

特此公告。

湖南泰嘉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8月1日

证券代码：002843� � � � � �证券简称：泰嘉股份 公告编号：2025-056

湖南泰嘉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吸收合并全资子公司通知债权人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一、通知债权人的原由

为了有效整合资源，优化公司经营管理架构，提高整体运营效益，湖南泰嘉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5年7月14日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和/或第六届监事会第十五次

会议，并于2025年7月31日召开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吸收合并全资子公司湖南

泽嘉股权投资有限公司的议案》与《关于吸收合并全资子公司暨变更募投项目实施主体的议案》，

公司拟吸收合并全资子公司湖南泽嘉股权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湖南泽嘉” ）和湖南泰嘉智能

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泰嘉智能” ）。 上述吸收合并完成后，湖南泽嘉和泰嘉智能法人主体资格将依

法予以注销，湖南泽嘉和泰嘉智能的全部资产、债权、债务、人员和业务等由公司依法继承。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5年7月16日在 《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日报》 及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上披露的《关于吸收合并全资子公司湖南泽嘉股权投资有限公司的公

告》和《关于吸收合并全资子公司暨变更募投项目实施主体的公告》，以及2025年8月1日披露的《2025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决议公告》。

二、需债权人知晓的相关信息

根据《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公司特此通知债权人，公司债权人自接到公司通知起30日

内、未接到通知者自本公告披露之日起45日内，均有权凭有效债权文件及相关凭证要求公司清偿债务或

者提供相应担保。

相关债权人未在上述规定期限内行使上述权利的，上述吸收合并将按照法定程序实施，相应债务将

在吸收合并后由公司继续承担。 债权人如果要求公司清偿债务或提供相应担保的，应根据《公司法》等

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向公司提出书面要求，并随附相关证明文件。

（一）债权申报所需材料

公司债权人可持证明债权债务关系存在的合同、协议及其他凭证的原件及复印件到公司申报债权。

1、债权人为法人的，需同时携带法人营业执照副本原件及复印件、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文件；委托

他人申报的，除上述文件外，还需携带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和代理人有效身份证的原件及复印件。

2、债权人为自然人的，需同时携带有效身份证的原件及复印件；委托他人申报的，除上述文件外，还

需携带授权委托书和代理人有效身份证件的原件及复印件。

（二）债权申报方式

1、申报时间：2025年8月1日至2025年9月14日，工作日9:00-12:00、14:00-17:00。

2、申报地点及申报材料送达地点：湖南省长沙市望城经济技术开发区泰嘉路68号证券投资部。

3、联系人：谭杰伦、谭永平

4、联系电话：0731-88059111� � � �传真：0731-88051618

5、其他事项

以邮寄方式申报的，申报日期以寄出邮戳日为准，信封上请注明“申报债权” 字样。

特此公告。

湖南泰嘉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8月1日

证券代码：002843� � � � � �证券简称：泰嘉股份 公告编号：2025-055

湖南泰嘉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选举第六届董事会职工代表董事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为完善公司治理结构，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等相

关规定，湖南泰嘉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5年7月31日召开职工代表大会。

经与会职工代表审议、表决，选举李旭女士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职工代表董事（简历详见附件），任期自

本次职工代表大会选举通过之日起至公司第六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

上述职工代表董事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关于董事任职的资格和条件，并将按照

《公司法》《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行使职权。 本次选举完成后，公司董事会中兼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以

及由职工代表担任的董事人数总计未超过公司董事总数的二分之一，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

的规定。

特此公告。

湖南泰嘉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8月1日

附：简历

李旭女士：1983年出生，中国国籍，中共党员，本科学历，无境外居留权。 历任公司生产部部长、锯切

事业部计划物控部部长、职工代表监事。 现任公司工会主席。

李旭女士未持有本公司股份，与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其他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其

他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

事的情形，未受到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的惩戒。 经在最高人民法院网核查，

李旭女士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


